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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戏剧表演美学建构： 理念阐发、
实践路径和技术赋能

杨冬妮

内容摘要：将戏剧表演美学与数字美学有机融合，建构一种优势互补的新型数字戏剧表演美

学范式，是促进戏剧数字化转型并大规模提高知名度的一条可行路径。数字戏剧表演美学

以“现场实时人人、人机观演互动共创”为本质属性，包含“现场实时”“人人观演互动”“人机

互动共创”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实践路径是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

戏剧创演，打造元宇宙戏剧、人工智能表演等较之以往更具互动性、参与性和沉浸性的数字

戏剧创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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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左右，文学、影视、综艺等传统艺术①广泛吸纳数字技术、数字美学的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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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传统艺术（原子艺术）指由物质实体（原子）构成的，通过原子符号进行创作、传播、存储和消费的艺术形态。



成果，成功实现了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其直接表现是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网络综艺等复

合型艺术形态的飞速发展和广泛传播。这些成功经验为戏剧艺术带来了重大启示，但戏

剧艺术区别于以上传统艺术的生产、传播、消费及美学特性，无法完全复刻这些成功经

验。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数字美学推动戏剧艺术的数字化转型并大规模提高知名度？一

条可行路径是将戏剧表演美学这一戏剧艺术核心美感形态与数字美学有机融合，建构一

种优势互补的新型数字戏剧表演美学范式。围绕数字戏剧表演美学的建构这一核心命

题，本文将从理念阐发、实践路径、技术赋能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 数字戏剧表演美学理念的提出

综观当下艺术美学生态，奇观美学、互动美学、人工智能美学等数字美学已然成为最

受大众欢迎的审美形态，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短视频、ＸＲ①艺术、人工智
能艺术等就是数字美学的典型表征，正是这些新型艺术类型的迅猛发展对包括戏剧在内

的诸多传统艺术类型带来了严峻挑战。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

术在戏剧创演中应用广度和深度的跃增，以及数字戏剧②、数字表演③、数字剧场④等理念

的提出，戏剧艺术已然迎来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重要契机。其中戏剧表演的数字化尤为引

人注目。在数字装置、数字影像、全息投影、数字演员、网络采编技术等被大规模应用于

戏剧演出的今天，戏剧表演已经不再是人类的特权，也不再拘泥于封闭式的时空、观演关

系，由此引发了戏剧表演美学的系统性嬗变。数字戏剧表演美学的建构正是在上述背景

下提出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它旨在探究数字技术与戏剧表演艺术相互结合的美学基础，

对数字戏剧表演做出理论归纳和实践前瞻，进一步促进戏剧艺术创新发展。

数字戏剧表演美学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实现戏剧表演美学与数字美学的有机融合？

为回答这些有关数字戏剧表演美学建构的基础和关键问题，首先需对戏剧表演艺术和数

字艺术的美学本性一探究竟。

不同于影视、文学等一次性呈现的传统艺术，每场戏剧演出都是在演员和观众的直

接情感互动中呈现出最终完成形态的，戏剧的“观”（观看）和“演”（表演）因而呈现出一

种共时性的现场关系。在戏剧观演过程中，观众与演员面对面共同建构出一个独一无二

的戏剧演出场域，舞台上强烈的戏剧矛盾和情感冲突直击观众的感官和心灵，引发强烈

的感官兴奋、情感共鸣和精神共振。这种观众与演员之间基于共时性、在场性产生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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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Ｒ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扩展现实），指 ＶＲ、ＡＲ、ＭＲ等所有形式的现实增强技术。其中，ＶＲ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虚拟现实）
指通过计算机生成三维虚拟影像的技术。ＡＲ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增强现实）指将虚拟信息叠加到真实世界中形成虚
实结合影像的技术。ＭＲ （Ｍｉｘ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混合现实）指将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融合在一起并实现虚实互动的技术。
“数字戏剧是将数字科技引入戏剧艺术所形成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参看宋震：《数字戏剧：艺术与科技的邂逅》，

《光明日报》，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２６日。
数字表演被用以表述数字人的表演，以及以多媒体、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表演形式。

数字剧场指的是通过数字装置、网络演播平台、ＶＲ沉浸式采集系统等打造的线上或线下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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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氛围，及其给观众带来的审美体验即“现场感”。在戏剧艺术“现场感”这一本质特征

的统摄之下，传统戏剧表演呈现出“现场实时观演互动”的美学本性。

而数字艺术①是与传统艺术相对的概念，大致分为非互动性数字艺术和互动性数

字艺术两类。前者指基于计算机及各种数字软硬件媒介生产、传播和消费的艺术形

态，如数字电影、数字动画、数字电视等。而后者指依赖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进行生

产、传播和消费的艺术形态，如网络剧、网络游戏、网络短视频等。互动性数字艺术是

最能体现数字艺术双重互动（人机互动、人人互动）不确定性这一本质特征的艺术形

态。② 人机互动指人类与计算机软件等人工智能在艺术创作、传播、欣赏过程中的互动。

人工智能凭借庞大的数据库和超强的算力③，能够迅速对人类的指令做出计算和反馈，

从而与人类进行互动。网络游戏的闯关升级、随机抽奖机制，网络短视频的弹幕评论、

算法推荐机制等，都是人机互动的典型形态。而“人人互动”，顾名思义就是人与人的

互动。传统艺术作品，如《红楼梦》《创世记》《英雄交响曲》等，能够使欣赏者在波澜

壮阔、天马行空的艺术世界中体验到缠绵悱恻、惊心动魄的自由情感④，但是欣赏者并

不具有主动交流情感、表达思想的能力和自由，体验到的是一种典型的单向度情感。实

际上，传统艺术中只有戏剧等少数几种艺术类型具备人人互动的属性。总体来看，传统

艺术人人互动机制对于欣赏者的吸引力无法与数字艺术人人互动机制相提并论。例如，

在对网络文学、网络直播、网络短视频等互动性数字艺术的欣赏过程中，欣赏者不但能够

自由发表意见、表达本真情感，而且能够与广大网友、创作者双向、多向互动交流，产生无

与伦比的互动快感。可以说，互动性数字艺术本身就是欣赏者与创作者互动共创的

成果。

“不确定性”是一切艺术类型吸引力的重要来源，它首先指艺术情节、结局、主题等

的不确定性。例如，传统戏剧、影视、文学艺术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情节的未知性及主

题的多义性。数字艺术的不确定性则由情节、主题以及人人互动、人机互动机制等共同

引发。例如，在参与网络游戏的过程中，其他玩家的身份、游戏情节走向是未知的，此外，

何时会受到偷袭、何时会受到奖励、受到何种奖励等也都是在人人互动、人机互动中动态

生成的，整个游戏过程充斥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极易使玩家沉溺其中乃至产生网瘾。数

字艺术双重互动不确定性机制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美感形态———互动美学。互动美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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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艺术指由比特（０和 １组成的二进制符码）构成的，通过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生产、传播、存
储和消费的艺术形态。

马立新：《感性、德性、法性———数字艺术三大哲学元命题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 ２期。
算力即算数能力或运算能力，是一种机器模仿人类学习机制。算力这个概念中天然包含着算法，即执行常规运算的程

序和当下最先进的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神经网络程序。

美的现象是一种由情感主体、情感客体和审美情境三种要素组成的有机现象。相应地，我们可将该系统中的情感主体

称为审美主体，将该系统中的情感客体称为审美客体，而将主体不带有任何其他功利性动机、单纯基于自身情感的需

要、积极主动作用于客体的现场过程称为审美，将主体在审美过程中获得的具体情感称为美感或自由情感。



数字美学的核心，也是其致瘾①的主要机理。因此，建构数字戏剧表演美学，须以价值论

美学②为依托，辩证看待、合理吸纳互动美学等数字艺术美感形态。

互动美学是数字艺术 ２．０时代的产物，在此之前的数字艺术 １．０时代，典型的美感形
态是数字奇观美学。数字奇观美学指通过 ＣＧ特效、数字音效等数字技术营造的奇观美
学，它使数字艺术呈现出较传统艺术更加逼真的虚拟场景和形象，能够引发远强于原子

艺术奇观的感官型自由情感。然而，这种由艺术外部形式引发的浅表性感官快感，在互

动美学基于艺术内部形式激发的深层精神愉悦的面前相形见绌，一般充当着后者的重要

辅助。目前，随着人工智能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数字艺术已经迈进 ３．０ 时代，其核心美感
形态为人工智能美学。人工智能艺术指的是人类与人工智能在信息“交流 反馈”这一

人机互动机制的基础上共同创造的产物。人工智能艺术兼容了数字艺术 １．０、数字艺术
２．０阶段的主要美感形态，而其区别于所有其他数字艺术的美学本性在于“人机互动共
创”机制。

综上，将戏剧表演艺术“现场实时观演互动”，数字艺术“双重互动不确定性”（包含

人工智能艺术“人机互动共创”）的美学本性进行有机融合，以“现场实时人人、人机观演

互动共创”为本质属性的数字戏剧表演美学就被建构了出来。在数字戏剧表演美学这一

有机系统内，艺术内容、艺术形式、创作者、演员、观众、人工智能等子系统呈现出密切关

联、有机融合和动态平衡的态势。其中，人工智能也被当作具有能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演员、观众与人工智能之间现场实时的信息“交流 反馈”互动共创机制是数字戏剧

表演美学的主要表征之一。

现在，数字戏剧表演美学的基本理念已经被阐发了出来，接下来需要着重阐明的，是

数字戏剧表演美学的内涵及其在戏剧创演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和应用问题。

二、 数字戏剧表演美学的实践路径

从实践角度来看，戏剧表演作为戏剧创演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需被放置在整个戏

剧创作和演出系统中进行考察。戏剧艺术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了戏剧创演媒介、创演形

式、创演者的多元化、虚拟化、数字化、智能化，极大地丰富了传统戏剧表演模式。这些新

型表演模式从不同侧面体现出数字戏剧表演美学“现场实时人人、人机观演互动共创”

的本质属性。其中，“现场实时”指戏剧表演和观看的现场同步。“人人观演互动”指的

是现场演出中演员与演员、观众与观众、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现场互动。“人机互动共创”

则是指在戏剧演出中人类创演者、观众与人工智能的互相交流和共同创造。我们将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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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字艺术普遍而强大的致瘾性问题由来已久，早已成为一个社会公害并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世界卫生组织已于

２０１８年正式将其列为精神障碍，数以亿计的青少年成为网瘾重度主体，给家庭、个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
人类一切创造物都蕴含着对人来说有用的价值，而一切价值最终导向的都是促进人类身心健康这一终极标的。价值

论美学所关注的正是美对于人类身心健康价值的有无、正负和高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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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美学特性的戏剧表演艺术称为数字戏剧表演。数字戏剧表演在戏剧艺术“现场感”这

一本质特征的统摄之下，围绕着人与人、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现场实时的信息“交流 反馈”互

动共创机制，使每场戏剧演出呈现出充满互动性、不确定性的独一无二的完成形态。

近年来，“线下演出＋线上演播”双演融合成为戏剧数字化的重要实践策略，其中线
上演播主要包含直播和录播两种模式。例如，京剧《龙凤呈祥》网络演播版（首日直播＋

点播回看）①，不但使用了 ５Ｇ、ＶＲ、４Ｋ等技术手段增强视听效果，还开通了“角儿来了”观
演视角，打造了“人人都是 Ｃ位”的云包厢，使线上观众可以在视频终端上自由选择、切
换观看视角②。线上演播模式打破了戏剧演出固有的时空界限，使戏剧真正走进了千家

万户，有效避免了线下演出“一票难求”的局面。此外，戏剧艺术线上与线下的联动和循

环再生产③，还有助于增加票房（流量）收入，提升剧目的市场价值。然而，目前线上演播

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如何保留戏剧艺术“现场感”和戏剧表演艺术“现场实时观

演互动”的美学本性，使其不至于沦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④和数字艺术的附庸。

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技术赋能，建构现场实时的“观演互动”机制，增强线上

演出的沉浸性和互动性，进一步实现戏剧表演美学与数字美学的有机融合和优势互补。

戏剧线下演出虽然无法实现跨时空传播，但目前在现场实时的人人观演互动、人机

互动共创方面同样做出了许多开拓性尝试。例如，ＩＮ ＢＯＸ 空间舞台作品《经海山》打
破了舞台空间和生活空间的界限，并利用沉浸式投影系统⑤为作品量身定制沉浸式、交

互式演出空间。“跟踪定位系统在三维空间内精准跟踪演员身上的感应器，并实时触发

视频特效、声像定位、光效的变化，从而实现精准的声光电呈现。”⑥观众不再被限于固定

的观看区域，而是可以在演出空间中自由活动，并与演员进行互动。不过，该剧在人人、

人机互动共创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与数字戏剧表演的完全形态还有一定的距离。例如，它

仅仅实现了演员与数字影像装置的单向度互动，观众也并没有被纳入剧目的互动演出情

境当中。

为最大程度地发挥数字戏剧表演的审美价值、市场价值，需建构一种能够全面展现

数字戏剧表演美学“现场实时人人、人机观演互动共创”这一本质属性的数字戏剧创演

模式，元宇宙概念及其艺术形态的出现加速了这一构想的落地。“在元宇宙视角下，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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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京剧《龙凤呈祥》网络演播版是由国家京剧院与中国移动咪咕公司联合打造的线上互动戏剧。

国家京剧院：《〈龙凤呈祥〉亮相元宇宙比特空间，再创演出行业新标杆》，《中国京剧》，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
戏剧艺术循环再生产，指以线上戏剧艺术文本为要素进行线下再生产，或以线下戏剧艺术文本为要素进行线上再生产

的艺术生产模式。

本雅明所谓“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指丧失了“独一无二性”和“即时即地性”的机械复制品，此二者恰恰是戏剧

“艺术光晕”的重要体现。参看［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勇才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８４、９２页。
沉浸式投影作为一种新型投影方式，通过多通道的投影融合，利用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多媒体技术，将画面投射到大

型或者多面的投影幕上，营造出缤纷的立体影像。

宋震：《数字戏剧：艺术与科技的邂逅》，《光明日报》，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２６日。



艺术链接 ＡＲ、ＶＲ、人工艺术、纳米技术和生命艺术等进行虚拟混合现实，以多重叙事的
交织构筑起多模态‘现场’，使数字艺术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和实时参与化等特征。”①

元宇宙戏剧与其他数字戏剧的区别体现在戏剧空间场景的虚拟性、戏剧创演与欣赏的超

时空性、沉浸性、互动性等方面。其建构机理是在交互式戏剧文本的基础上，由创作者运

用数字技术营造生动逼真的虚拟戏剧场景、人工智能角色、交互式戏剧情境，使欣赏者能

够通过 ＶＲ眼镜等智能显示、传感设备“具身”地进入元宇宙空间，或利用手机、电脑等智
能终端、脑机接口，通过数字化身进入元宇宙空间，在一定场景、一定时间、一定情节内，

与人类演员及其他欣赏者的真身或数字化身、人类演员和经典戏剧角色的数字孪生②，

或虚拟人工智能演员、人工智能生成场景③进行交互。为建构起元宇宙戏剧创演模式，

需通过技术赋能，将线下、线上演出的优势相结合，全面突破戏剧观演、人机、虚实、时空

界限，实现戏剧创演与欣赏的云端化、虚拟化、沉浸化、智能化、互动化。

综上，数字戏剧表演美学是将戏剧表演美学与数字美学有机融合而成的全新美感形

态，其实践路径是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戏剧创演，打造元宇宙戏

剧、人工智能表演等较之以往更具互动性、参与性和沉浸性的数字戏剧创演模式。在数

字戏剧表演美学及其实践路径的建构过程中，互动美学处于核心地位，奇观美学、全息身

体美学作为互动美学的重要基础和辅助，能够有力提升数字戏剧（表演）的感官沉浸性

和情绪感染力。例如，民族舞剧《金陵十三钗》将日寇屠城的多媒体画面与舞台演员的

表演虚实相叠，极大地增强了剧目的感官和情绪感染力。而利用 ＸＲ、数字孪生等技术营
造的元宇宙戏剧场景和戏剧角色，将为欣赏者带来更具沉浸感的戏剧观演体验。目前，

处于起步阶段的人工智能美学虽然“还未能展现出某种突破性的新质”④，但运用人工智

能技术打造的数智演员⑤、浸没式数字戏剧、ＶＲ互动剧目等已经显现出人工智能技术与
戏剧（表演）艺术相结合所具有的美学潜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艺术生产这一课题引发

了戏剧从业者和学界的高度关注。

三、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数字戏剧创演

随着数字技术的加速迭代，数字艺术生产模式实现了从专业内容生成（ＰＧＣ，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用户内容生成（ＵＧＣ，Ｕｓ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到人工智
能内容生成（ＡＩＧＣ，ＡＩ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的迅速跃迁。在 ＡＩＧＣ 的赋能之下，人工智能
在艺术创造中已经不仅是辅助性的，而且还能够发挥关键性作用，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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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刘飞：《元宇宙视角下数字艺术的新“波动”与发展趋势研究》，《北京印刷学院学报》，２０２３年第 ８期。
数字孪生指通过数字技术在虚拟数字空间创造的物理实体的虚拟模拟物。

人工智能生成场景指通过人工智能内容生成等技术手段创造的、具有人机交互功能和内容生成功能的虚拟场景。

马立新：《论数字艺术演进的内在逻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
数智演员即数智技术赋能的数字人演员，所谓数智技术，指的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体，综合了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５Ｇ、区块链等技术手段。



数字戏剧表演美学建构： 理念阐发、实践路径和技术赋能
２０２４年第 １期（总第 ２３７期）

动、共创正在成为包括戏剧在内的各类艺术类型的重要生产模式。在数字戏剧创演实践

中赋予人类、人工智能各自不同的职能分工，使其相互协作、密切交流，有利于发挥人机

合力，提升戏剧艺术、戏剧表演的美学魅力和创作效率。

人工智能在数字戏剧创演实践中能够发挥怎样的职能？人类如何与人工智能互动、

共创？人机互动共创又会对戏剧创演实践、审美效果产生何种影响？这些不仅是数字戏

剧表演美学理论命题，还是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赋能戏剧创演的前沿实践命题。

在数字戏剧创演过程中，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互动共创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在

前期创作阶段，由人类与人工智能在信息“交流 反馈”的过程中共同完成戏剧编剧、作

曲、导演、舞台布景、服装、化妆、造型、灯光、音响设计等创编工作。例如，ＤｅｅｐＭｉｎｄ 推出
了一款剧本写作人工智能 Ｄｒａｍａｔｒｏｎ，具有“联合写作”工具，“当用户给它一句话，描述中
心戏剧冲突后，系统即可以自动写出标题、角色、场景描述和对话”。① 其二是在演出过

程中，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互动共创涵盖着“现场实时”的“人机互动共创”和“人人观演互

动”两重模式，即人类与人工智能生成场景以及人工智能演员的互动和共创。一方面，使

人工智能场景“动起来”，根据人类的言行实时生成与戏剧主题、美学风格相契合的演出

情境；另一方面，使人工智能演员“活起来”，对人类的言行做出符合人性规律的反应，而

这些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特别是 ＡＩＧＣ的赋能。
第一个方面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程序通过声、光、电一体化，时间、空间多维度的戏

剧场景、数字影像、交互设计、情节设置等，对表演者、观众的言行做出实时动态反馈。例

如，在《经海山》中，人工智能捕捉演员运动轨迹，并做出视频特效、声效、光效的实时变

化，京剧《龙凤呈祥》网络演播版中观众在线选择观看视角，《风起洛阳·全景 ＶＲ》②中玩
家在虚拟场景中躲避暗器等，都属于人工智能生成场景与人类的互动形式。在未来的元

宇宙戏剧中，人工智能还可能发挥更大的代理人类意志的能动性，如对人类演员、观众的

言行进行即时反馈，实现戏剧空间场景和时间线索的自由切换，以及戏剧情节的实时动

态生成等，给欣赏者带来更具沉浸感、参与感和互动感的审美体验。

另一方面是人类演员、观众与人工智能演员的现场实时互动。在戏剧演出中，人工

智能演员的目标恰恰是让人类将其当作真人进行互动交流，因此这一重互动具有“人机

互动”“人人互动”双重属性。数字戏剧表演者除了真人外，还包含真人演员的数字化

身、数字孪生、数字虚拟人等不同的数字人③形态，其中后两者是主要由人工智能驱动的

数字人演员，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演员。目前，这些数字人演员已经被应用于数字戏剧、

数字演唱会、数字影视、网络游戏等的演出中。例如，在 ２０２０ 年网络游戏《堡垒之夜》
（Ｆｏｒｔｎｉｔｅ）举行的虚拟演唱会中，美国著名歌星特拉维斯·斯科特（Ｔｒａｖｉｓ Ｓｃｏｔｔ）的巨大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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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永东：《人工智能艺术的应用类型及审美判断》，《文化艺术研究》，２０２３年第 ３期。
《风起洛阳·全景 ＶＲ》是由奇境穿越 Ｘ ＭＥＴＡ公司与爱奇艺联合打造的线下沉浸式全景 ＶＲ剧目。
数字人是通过数字技术创造出的与人类形象接近的数字化形象，数字人的身份可以按照现实世界中的人物进行设定，

作为现实人物的数字分身，也可以是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虚拟形象。



拟化身在游戏世界内漫游、载歌载舞，玩家们可以操纵自己的虚拟化身自如地以任何位

置与角度参与演唱会，跟随演唱者的化身载歌载舞。① 再例如，日本音乐剧《尽头》（Ｔｈｅ
Ｅｎd）由数字虚拟人“初音未来”担纲主演，使用 ３Ｄ全息投影技术和影视蒙太奇手法展现
形象、场景和情节。虽然这些数字人演员背后有人类、人工智能在驱动，但基本上遵循既

定程式进行表演，无法对现场观众发出的信息进行实时反馈，还未体现出“现场实时观演

互动”这一戏剧表演美学的本质属性。

目前，通过 ３Ｄ影视级计算机动画、人工智能多模态交互、３Ｄ 引擎实时渲染、动态捕
捉等技术打造的“梅兰芳数字人”②、虚拟数智演员尤子希③等人工智能演员已经参与到

数字戏剧演出中并具备了与人类实时交互的能力。然而，受到相关技术手段、创作理念的

限制，上述人工智能演员还未参与到现场实时的戏剧演出中。可以预见，人工智能演员与

人类演员、观众现场实时的信息“交流 反馈”的实现，将颠覆以往“活的但不可程式化的演

出和无生气的但可复制的科技”④的简单二元关系，进一步打破戏剧表演的人机、时空、虚

实、观演界限，为元宇宙戏剧等数字戏剧的创演开辟更广阔的前景。从技术层面来看，为

实现上述构想，人工智能演员至少需要具备如下几方面的能力：其一，具有视觉、听觉等

基本的感官能力，能言说，有表情，会行动；其二，能够进行思考和判断并据此能动地对他

人的言行做出即时反馈；其三，能够理解人类语言和行为中蕴含的情感和思想，并善于模

仿、表达情感和思想。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上述功能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首先，人工智能已经能够运用智能传感器、多模态交互等技术，通过对视觉、听觉、嗅

觉、触觉等多模态数据进行感知、认知、计算的方式，对外界信息进行实时反馈。“ＡＩＧＣ
自然语言理解技术的成熟则推动智能机器对话情境理解能力和程序语言解析能力的升

级”⑤，使人工智能具备更强的与人交互的能力。另外，借助 ３Ｄ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数
字技术打造的超写实数字人，在外貌、语言、表情、动作等方面已经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

真的程度⑥，极大地增强了人工智能表演的感官真实性。

而理性和欲求⑦能力又是人工智能言说和行动的前提。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谷歌公

司合作的论文《生成式代理：人类行为的交互式模拟》⑧记录了如下实验结果：在实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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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杨鹏鑫、贾斌武：《元宇宙表演性考察：后人类表演及剧场化生存》，《戏剧》，２０２２年第 ６期。
“数字梅兰芳”是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腾讯等机构在 ２０２１ 年联合打造、推出的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数字孪
生人。

尤子希是由中国移动咪咕公司与国家京剧院联合打造的首个京剧数智人。

Ｐａｖｉｓ Ｐ，Ｌa ｍｉｓｅ ｅｎ ｓcèｎｅ cｏｎｔｅｍｐｏｒaｉｎｅ: Ｏｒｉgｉｎｅｓ，ｔｅｎdaｎcｅｓ，ｐｅｒｓｐｅcｔｉｖｅｓ （Ｐａｒｉｓ：Ａｒｍａｎｄ Ｃｏｌｉｎ，２０１１），１６１．
解学芳、祝新乐：《“智能＋”时代 ＡＩＧＣ赋能的数字文化生产模式创新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
第 ８期。
杨鹏鑫、贾斌武：《元宇宙表演性考察：后人类表演及剧场化生存》。

对于主体来说，理性所发挥的是一种工具或手段的作用，主体通过理性实现自身的幸福。人工智能不是具有生命欲求

的真实主体，但可以模拟人类的欲求能力，并通过模拟人类逻辑推理等理性能力达成欲求。

Ｊｏｏｎ Ｓｕｎｇ Ｐａｒｋ，“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ａ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ｌａｓｔ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６，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ａｒｘｉｖ．ｏｒｇ ／ ａｂｓ ／ ２３０４．０３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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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创造的虚拟村落中，由 ＣｈａｔＧＰＴ①模拟的村民会根据自身角色设定，主动为自己安排一
天的行程，并借助 ＣｈａｔＧＰＴ对周围的事物和角色传达出的信息进行记忆、诠释和反思，筛选
出重要信息并对其作出反应。在实验中，经营店铺的村民会自发地举办促销活动招徕顾

客，男士会主动邀请心仪的女士见面。这个虚拟社区的实验证明了 ＣｈａｔＧＰＴ能够塑造具有
记忆、反思、欲求、推理、判断能力并根据外界信息做出即时反馈的人工智能角色。在此基

础上，科学家完全有可能研发出一款融合感知能力、认识能力、欲求能力、理性能力、行动能

力和内容生成能力于一身的人工智能，使其作为人类的智能代理参与到戏剧创演中。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超强的机器算力并没有赋予其自我意识这一人类与生俱来

的生命机能，换言之，人工智能产生的欲求是建立在人类预先输入的数据和指令的基础

之上的。为保证人工智能的创演行为符合人类的需求和期待，需要预先为其设置一个绝

对指令———按照艺术创作原理和人类审美规律进行艺术创造。当然，这需要科学家和艺

术家们首先培养人工智能的审美感受、审美创造、审美判断能力，使其能够创造出符合人

类审美规律且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

在理性之上还有着更难以习得的感性。实际上，人工智能至少需要模拟出人类感

官、言行、欲求、理性、感性这几大能力，才能像真人那样与人类进行互动交流，其创造出

的戏剧作品才能激发欣赏者强烈的自由情感。人工智能情感计算、审美计算领域的相关

研究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思路。简言之，人工智能可通过深度学习大量情感标注数

据，对人类输入的内容进行情感分析和计算，认识、理解人类的情感运作机制、审美生理、

心理机制，从而有效识别和表现情感和美感，并通过强化学习②提高自身情商和美商。

推而广之，完整的人性是感性、理性的有机统一体，人工智能虽然很难具有真正的人

性，但却可以认识人性、模拟人性，唯有如此才能创演出符合人性规律的、能够真正打动

人心的艺术作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对艺术创造活动做出过这样的描述：“写诗

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

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类人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

会做的事。”③艺术创造的最高旨归就是再现和表现人性，人工智能从事艺术创作的关键

在于掌握人性的规律，这也是科学家未来需要着重攻克的课题。暂且不考虑人工智能在

生命感受、生活经历、情感体验等方面的短板，就目前来看，具备了上述仿真性、智能性和

能动性的人工智能，足以与人类实现交互，从而有力推动元宇宙戏剧、人工智能表演等数

字戏剧创演模式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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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ｔＧＰＴ （Ｃｈａ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是由美国 Ｏｐｅｎ ＡＩ 公司推出的聊天人工智
能程序。ＣｈａｔＧＰＴ完成了自然语言处理的历史性跨越，能够与人类通过简单的自然语言进行沟通和协作，完成绘画、
剧本、音乐、视频等艺术的创作。

强化学习（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是机器学习的范式之一，指人工智能在与环境的交互过程中获得反馈并强化自身
功能的方式。

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 １９页。



那么，上述数字戏剧创演模式对欣赏主体和创演主体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和影响，创

演主体又该如何应对这些影响呢？从审美接受的层面来看，其一，数字技术营造的高仿

真虚拟场景、人物和表演，能给欣赏者带来更具沉浸感、临场感的审美体验，为人人、人机

深度互动共创奠定了感官和心理基础；其二，“在数字表演的时代……新兴的设计和实

时、跨地域的表演模式被创造出来，它们构成了极度开放和互动的系统、有机体、游戏场

景与感觉主题”①，数字戏剧创演还“具有算法带来的超越人类想象的生成性与未知

性”②，能够使欣赏者获得更强的互动快感和不确定性。

从创演层面来看，在元宇宙戏剧等数字戏剧的创演过程中，专业内容生成、用户内容

生成和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将实现交汇与融合，促进一种新型集体创作模式的诞生。首

先，由科技催生、赋能的人机协同、全民共创、虚实结合、低成本的艺术创演模式，能够进

一步降低普通大众参与戏剧创演的门槛，扩大其艺术生产权利。对于专业生产主体来

说，上述数字戏剧创演模式可以扩展其艺术实践边界，突破传统艺术理念和创演手段的

局限。例如，除了与人工智能共同完成戏剧创编工作外，导演、编剧、演员等创演主体也

可以将自己的创作手法和代表作品等通过数据喂养的方式灌输给人工智能，使其作为人

类的智能代理参与到戏剧的创演、排练中去。这些变化意味着，“人类在数字文化生产领

域的角色不再是纯粹的内容生产者，而是转变为‘元编辑’———智能机器和算法的设计

者、训练者、规范者，以及作品的构思者、把关者”。③

与此同时，创演主体也需要根据数字戏剧表演的美学特性、技术特性对创演方式做

出调整。例如，数字戏剧创演模式催生出交互式叙事和交互式表演等新型创演方式，它

不但要求演员提高临场反应和人机交互能力，而且还依赖编剧将叙事元素以一种可供人

机交互的形式进行编排，还需要导演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原理并密切关注未知的演出走

向。因此，数字戏剧创演主体不但需要来自专业数字技术人员的技术辅助并在整个创演

过程中与技术人员通力合作，而且本身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字戏剧表演美学素养，需要

密切关注数字技术、数字艺术的最新成果并将其有机地融合到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中。

此外，数字戏剧表演还将催生出专业的戏剧 ＮＰＣ④、数字舞台监督、沉浸式体验策划等新
的戏剧工种，这对戏剧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最后，数字戏剧表演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理应被纳入美学的价值目标体系中，

促进戏剧作品审美价值的提升。质言之，数字戏剧创演与传统戏剧创演一样，都应该是

以艺术真实⑤为基本创作方针，以愉悦人、陶冶人、启迪人为价值目标展开的。就数字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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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ｒｒｉｎｇｅｒ Ｈ．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Ｐｅｒｆｏｒｍaｎcｅ，Ｔｅcｈｎｏｌｏgｙ ＆ Ｓcｉｅｎc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８），３２６．
陈畅：《当代欧美戏剧与表演研究的非人类表演理论建构》，《戏剧艺术》，２０２２年第 ５期。
张微、彭兰：《示能、转译与黑箱：智能机器如何颠覆与再建内容生产网络》，《新闻与写作》，２０２２年第 １２期。
ＮＰＣ是 Ｎｏｎ-Ｐｌａｙ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的缩写，原指网络游戏中的非玩家角色，此处指戏剧中指引欣赏者参与演出的工作人员。
所谓艺术真实，即艺术创作者通过对人物形象、人物性格、生活场景、历史事件、情感、人性等的外在形态和内在规律的

再现和表现，激发审美主体自由情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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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表演来看，为实现上述审美价值，表演者需在现场实时人人、人机观演互动共创的过程

中，在矛盾冲突的展现过程中，生动再现和表现角色的外貌、语言、动作、表情，并以此塑

造鲜活的形象、动人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在数字戏剧表演中，真人演员与数字人演员

除了能够再现生活真实、情感真实和人性真实等艺术真实外，还能实现超现实真实①的

艺术呈现。例如，真人角色与卡通角色配合演出，以数字光影为道具和媒介进行表演，数

字人角色在演出中当空飞舞、变换身形等都属于超现实表演的范畴。同时，创演主体还

应警惕过度追求沉浸性、互动性等艺术形式，警惕那些忽略戏剧矛盾、人物性格、哲理情

思等艺术内容的呈现，以防剧目审美价值降低甚至呈现出负审美价值，排除那些危害审

美主体身心健康的隐患。在此基础上，还应不断扩充优质内容创意来源，拓宽艺术表现

形式，力争创造出高审美价值的数字戏剧作品。

结　 　 语

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戏剧创演中的应用，不仅改变了戏剧

演出的外在形态，而且还深刻影响了戏剧艺术的存在样态和美学属性。网络戏剧、数智

演员、浸入式互动数字戏剧等的出现，就使传统戏剧艺术、戏剧表演的本体特征和美学本

性受到了冲击。如何认识、把控这一冲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尝试用一个比喻

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如果将传统艺术的数字化转型看作一条道路，那么，数字

戏剧（表演）就是一辆在道路上行驶的列车，其中，戏剧本性、戏剧美学是列车的车头，丰

富多样而富于吸引力的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是列车的动力，戏剧的审美价值是列车的轨

道，戏剧从业者和广大审美主体分别是驾驶员和乘客。这个比喻所传达的思想是，数字

技术、数字美学、数字艺术，是为了提升数字戏剧（表演）这辆“列车”的审美价值，使其更

好地满足“乘客”的需求而被采纳的。无论戏剧艺术如何发展、怎样转型，都不能丢弃戏

剧本体特征及其美学本性，不能无视审美主体的审美诉求，不能偏离或背离艺术创作应

遵循的审美价值导向，也不能离开丰富的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的支撑。在此基础上，戏

剧艺术对于一切新型技术手段、艺术形式和美感形态的包容和吸纳都是值得尝试和鼓励

的，都蕴含着戏剧创新发展的潜在契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数字艺术非义行为及其对抗机理研究”（２０ＢＣ０４３）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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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超现实真实，指艺术创作者创造出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但却能引发人类的真切感知和自由情感的艺术形象、场景等

的方式，如好莱坞电影《阿凡达》中的纳美星球及纳美星人就体现了超现实真实。


